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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民〔2019〕73号

张店区民政局
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的通知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为进一步提高对困难群体临时救助的时效性，充分发挥临时

救助制度救急救难的功能，更好地健全和完善我区临时救助备用

金制度，对于急难性救助对象，区民政局委托镇（街道）开展临

时救助审批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救助对象

临时救助备用金用于急难型救助对象：主要包括因火灾、交

通事故、溺亡、人身伤害、见义勇为、爆炸、雷击等意外事件，

家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等原因，导致基本生

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，需要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和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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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救助程序

对于情况紧急、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以防止无法挽回的损失

或无法改变的严重后果的急难型临时救助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

事处）应当在 24 小时内先行救助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申请材

料补齐，档案由各镇（街道）自行留存。

三、救助标准

对于符合急难型条件、困难程度较轻的，及时给予临时救助。

救助平均水平次均不低于 2400 元，一般不超过 3000 元/户

次。

申请人不能因同一事由重复申请临时救助。

四、救助方式

对于急难型救助对象，可采取一次审批，直接发放现金或实

物的方式，提高救助时效性。临时救助金实行社会化发放，紧急

情况下直接发放现金。必须完善资金发放手续，建立工作台账，

向社会公布发放情况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
五、信息录入

各镇（街道）要加强省社会救助综合管理平台临时救助模块

应用，将当月的急难型临时救助结果及时录入平台。

六、资金拨付

临时救助备用金由区民政局慈善总会进行拨付，每次拨付金

额不超过20万元。各镇（街道）资金结余不足时，以各镇（街道）

为单位申请资金，区民政局慈善总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资金拨付。

七、临时救助备用金的管理和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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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救助备用金要确保专款专用，专项用于急难性临时救助

对象救助工作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大临时救助政策宣传力度。充分发挥临时救助制度“救

急难、补空白”的政策优势，各类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

效保障。

2、加大公开公示力度。要在有效的时间内进行公开公示，提

高临时救助的透明度。

3、自觉接受监督。各镇（街道）临时救助备用金的使用情况

要自觉接受区民政局、审计、财政、纪监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区

民政局将联合相关部门不定期进行抽查，发现问题将追回救助资

金的同时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。

张店区民政局

2019 年 7月 1日

淄博市张店区民政局办公室 2019年 7月 1日印发


